
附件1

君山区城管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君山区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熊高良15347304830

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
具体检查对象(含数量)或

“双随机”抽查对象（含总数及比
例）

检查内容（项目）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

是否属跨部门联
合检查（如是，
需写明牵头部门
和配合部门）

备注

1

对天然气经营

企业的行政检
查

《湖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

第七条：明确燃气经营（包括天然气）实行许可证制度，企业需具备符合国家标准
的气源、设施、从业人员等条件，经审批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。

第八条：要求燃气经营企业按照许可的经营范围、期限和规模从事经营活动。
第十一条：规定燃气经营企业应履行普遍服务义务，保障稳定、安全、连续供气，

不得擅自停业或歇业。
第十二条：要求企业公示服务标准、收费标准等信息，并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。

第十四条：明确企业需对燃气设施进行定期巡查、检测和维护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第二十条：强调企业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，需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配备专职安

全管理人员。
第二十二条：要求企业对用户燃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查（每年不少于一次），并督促
整改隐患。

第二十三条：规定企业应制定应急预案，配备应急物资，定期演练。
第十七条：明确燃气设施的维护、抢修责任划分（企业负责市政燃气设施和用户专

有部分以外的设施）。
第十八条：要求企业设立24小时抢修电话，接到报警后须及时处理。

第十三条：企业需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
第十五条：企业不得强制用户购买指定产品或有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
岳阳长燃燃气有限公司

1. 经营许可与资质要求
2.服务与供气责任

3.安全管理义务
4.设施维护与抢修责任

5.用户服务与管理

每月不定期检查1次

现场检查与非

现场检查相结
合

每年12次 区城管局燃气办 否

2
对液化气经营
企业的行政检

查

《湖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

第七条：液化气经营企业需取得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，并满足气源、设施、专业人
员和安全管理等条件。

第八条：企业必须在许可的范围内经营，液化气充装、储存、销售等需符合专项规
定。

第十六条：液化气经营企业不得充装非自有产权气瓶或超期未检、报废气瓶。
需建立气瓶充装追溯系统，记录气瓶流转信息（如充装、配送、检验等）。

第二十条：企业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需对液化气储配站、供应站等设施进行严
格安全管理。

第十九条（新增重点条款）：
液化气配送需使用符合标准的专用车辆和人员，推行统一配送服务。

禁止由用户自行运输液化气钢瓶（特殊情形除外）。
第二十二条：液化气企业需每年至少一次入户安全检查，重点检查钢瓶、连接管、

减压阀等，并督促用户整改隐患。
第二十三条：企业需向用户提供安全用气指导，发放宣传资料。

岳阳市君兴液化气销售有限
公司

岳阳市君山区泓瑜液化气有
限公司

岳阳市君山区同兴燃气有限
责任公司

1.经营许可与资质要求

2.充装与储存安全管理
3.配送服务规范

4.用户安全管理

每月不定期检查1次
现场检查与非
现场检查相结

合

每年12次 区城管局燃气办 否

填写说明：
1.检查事项、实施依据、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。其中，“实施依据”栏需列明以下内容：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（含规章令号）；②具体条、款、项、目；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。

2.根据投诉举报、转（交）办、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，按照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》相关规定执行，不列入本计划。

3.“检查方式”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/非现场检查/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，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。
4.第四栏中“具体检查对象”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，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；“备注”栏，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、专项检查、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。

5.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》相关规定，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，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。

6.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，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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